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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GB/T38696《眼面部防护 强光源(非激光)防护镜》分为两部分:
———第1部分:技术要求;
———第2部分:使用指南。
本部分为GB/T38696的第2部分。
本部分按照GB/T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2609-2:2013《人和动物美容医疗用强光源防护镜 第2部

分:使用指南》。
本部分与ISO12609-2:2013相比存在结构变化,增加了第2章、合并附录D和附录E为附录D。
本部分与ISO12609-2:2013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:
———改写了适用范围,同时增加了不适用的范围,以满足我国强光源防护镜的实际使用情况;
———增加了第2章。
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。
本部分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(SAC/TC112)归口。
本部分起草单位:中国标准化研究院、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、太仓市锐杰实验仪器制造有限

公司。
本部分主要起草人:郭德华、商景林、童遂放、孙彩英、毛志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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